
日本 (VCCI) - 
干扰自愿控制委员会 A 级 ITE

本产品为基于信息技术设备的干扰自愿控制委员会（VCCI）
标准的 A 级产品。
如果在家庭环境中使用此类设备，可能会产生无线电干扰。
出现这种情况时，用户可能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电气危险：只有合格的人员才能执行安装过程。
在本文档的安全注意事项内容中，合格人员是指按照既
定的安全惯例和标准，而获得授权委托执行设备、系统
和电路接地和标记的人员。
 有资质的人员了解根据国家规范在执行电气设备安装
时所涉及的要求和风险。

有关完整的安装和规格指南，请参阅 极端网络通用计算平台 
1130C 安装指南。 
您可以在 Extreme 文件门户网站 https://supportdocs.
extremenetworks.com/support/documentation/ 上找到
所有 Extreme Networks 产品的文件。

Extreme Networks 
通用计算平台 
1130C

1130C 设备具有以下特点和规格。 
 
物理尺寸
• 尺寸：430.00 毫米 x 319.50 毫米 x 43.70 毫米（16.93 

英寸 x 12.58 英寸 x 1.72 英寸）
• 重量：4.6 千克（10.14 磅） 

端口
• 两个 GbE 以太网端口/集群间连接端口
• 一个 RJ45 控制台端口
• 两个 USB 3.0 端口
• 四个 GbE 以太网端口

CPU 和内存
• CPU 类型： Intel/C3758R
• 内存：2 x 16 GB/3200 MHz
• 2.5 英寸固态硬盘： 480 GB/SATA III 

LED 指示灯
• 电源
额定输入

测试结果证明，根据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要求，此类产品
符合 A 级数字设备的限制条件。制定这些限制条件的目的是
对于在商业环境中运行此类设备所产生的有害干扰提供一定
的保护。 

此类产品使用、产生并可能放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制造
商的说明手册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
害干扰。在住宅区运行此类设备很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在
这种情况下，您需要自负费用消除干扰。

此类设备符合 FCC 规定的第 15 部分的要求。运行应符合以
下两个条件：（1）此类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以及（2）
此类设备必须能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
操作的干扰。未经本设备受让人明确批准而对其进行任何变
更或修改，可能会导致用户对本设备的操作权限无效。客户
应负责确保修改后的产品合规。

Intel Corporation  
5200 N.E. Elam Young Parkway  
Hillsboro, OR  
97124-6497
电话：1-800-628-8686

此为 A 级产品。在家庭环境中，此类产品可能产生无线电干
扰，因此用户可能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警告: 為避免電磁干擾，本產品不應安裝或使用於住宅環境。
Taiwan BSMI報關義務人
申請人: 愛爾蘭商極進網絡技術行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5樓
電話: 02-2715-7336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公告

1130C 设备是基于云的通用计算网络平台，适用于在小型企
业、诊所或学校等的小型部署。 
它适合 19 英寸机架，具有四个数据端口、两个 USB 端口和
两个集群间连接端口。 

1130C 支持托管 ExtremeCloud Edge 应用程序，以应对特
定使用情况，例如： 

• ExtremeCloud IQ 控制器小型版本。
• 隧道集中器。

1130C 设备随附以下物品：
• 一 (1) 份 1130C 监管与合规指南。 
• 一 (1) 台 1130C 设备。
• 一 (1) 个右机架安装托架。
•一 (1) 个左机架安装托架。
• 12 个用于机架安装托架的螺钉。
• 四 (4) 个橡胶脚垫。

BSMI 声明 — 中国台湾

CCC 声明 — 中国
警 告: 在居住环境中，运行此设备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
产品不带电源线销售，消费者若使用则购买符合CCC认证要
求并满足标准要求的电线组件。

1 电源 LED

2 RJ45 控制台端口

3 USB 3.0 端口 1

4 USB 3.0 端口 2

5 集群间连接端口 1

6 集群间连接端口 2

7 以太网端口 1，GbE RJ45

8 以太网端口 2，GbE RJ45

9 以太网端口 3，GbE RJ45

10 以太网端口 4，GbE RJ45

文件

电气危险：操作设备时请佩戴防静电腕带，以免损坏设备或
元件。

表 1：1130C 端口

图 1：网络平台 1130C 端口

规格

• 100-240V AC, 50-60 Hz, 4A
电源
• 150 瓦
• 100-240 伏

环境规格
• 工作：0˚C 至 40˚C（32˚F 至 104˚F）
• 存储：-40˚C 至 60˚C（-40˚F 至 140˚F）
• 湿度：5% 至 95%（无冷凝）

本A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ICES-003规定。本数字设备未超
出加拿大通信部 ICES-003 认证标准（针对引起干扰的设备
设立的标准，题为“数字设备”）规定的数字设备无线电噪声
辐射的 A 级限制。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respecte les limites bruits 
radioélectriques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numériques 
de Classe A prescrites dans la norme sur le matériel 
brouilleur: “Appareils Numériques”, NMB-003 édictée 
par le Ministre Canadian des Communications.

加拿大工业部，A 类

警告：本产品包含一个用于保存产品信息的电池。如果需
要更换电池时，必须由维修人员进行更换。请与技术支持
联系以寻求协助。
如果更换的电池类型不正确，则可能会有发生爆炸的风
险。请按照当地处置规定处理废弃电池。
注意：Ce produit renferme une pile servant à 
conserver les renseignements sur le produit.Le cas 
échéant, faites remplacer la pile par le personnel du 
service de réparation. Veuillez communiquer avec 
l‘assistance technique pour du soutien.
Il y a risque d‘explosion si la pile est remplacée par 
un type de pile incorrect. Éliminez les piles usées en 
conformité aux règlements locaux d’élimination des 
piles.

警告:本產品不允許使用者拆開外蓋進行更換與維修，維修相
關事宜請聯繫製造商。

警告:未正確更換電池會有爆炸危險。更換電池時，僅可使用
製造商建議的同類型或同等級電池，並請按照製造商的指示
處理用過的電池。

觸電危險：操作設備時請配戴防靜電腕帶，以免損
壞設備或組件。

電氣危險：只有合格人員才能執行安裝程序。

在本文檔中的安全說明中，合格人員定義為根據既定安全實
務和標準調試、接地和標記設備、系統和電路而被授權的人
員。

合格人員了解根據國家規範安裝電氣設備所涉及的要求和風
險。

警告: 本產品不適合兒童使用 (本產品不是玩具)。本設備不
適合在可能有兒童出現的地方使用。

电池注意事项

本产品符合 2011 年 6 月 8 日制定的关于在电气和电子
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令及其修正案。

有害物质

Conformitè Europëenne (CE) 
注意

本产品已确定符合 2006/95/EC（低电压指令）
、2004/108/EC（EMC 指令）。

欧洲废弃电气 
和电子设备

 (WEEE) 公告

https://supportdocs.extremenetworks.com/support/documentation/
https://supportdocs.extremenetworks.com/support/documentation/
https://supportdocs.extremenetworks.com/support/documentation/
https://supportdocs.extremenetworks.com/support/documentation/


通用计算平台

扫描下载 ExtremeCloud IQ 
配套移动应用程序

借助 ExtremeCloud IQ 配套移动应用程序（支持 iOS 和 
Android)，轻松对设备进行调试、监控和故障排除。 

使用您的移动设备摄像头扫描序列号、抓取安装图像、分配
或更改设备位置和网络政策。ExtremeCloud IQ 配套移动
应用程序可让您访问设备 CLI 进行故障排除，还可查看设备
和客户端状态。

1130C
监管指南

Extreme Networks

P/N 9038033-00CN    Rev AB

ExtremeCloud IQ 配套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

ExtremeCloud IQ 配套 
iOS 移动应用程序

扫描产品支持详细内容

ExtremeCloud IQ 配套移
动应用程序入门

文件

产品视频

法律

根据欧洲议会关于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第 2012/19/EU 号
指令 (WEEE)： 
 1.上面的符号表示电气和电子设备必须单独收集。
 2.当本产品使用年限结束后，不得归为未分类城市垃
圾进行处置。必须收集并分开处理。
 3.欧洲议会已经确定电气和电子设备中有害物质的存
在，将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4.用户有责任使用可用的收集系统，以保证遵循 
WEEE 进行妥善处理。

有关可用收集系统的信息，请联系 Extreme 环保合规部
门：Green@extremenetworks.com。

下载
借助 ExtremeCloud IQ 配套移动应用程序（支持 iOS 和 
Android)，轻松对设备进行调试、监控和故障排除。 

如需手动下载应用程序，可以使用下面的 URL。

• ExtremeCloud IQ 配套移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入
门：https://extremecloudiq.com/login 

• ExtremeCloud IQ 配套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https://
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
extremenetworks.xiqmobileapp 
 

• ExtremeCloud IQ 配套 iOS 移动应用程序：https://apps.
apple.com/us/app/extremecloud-iq-companion/
id1526789768

尊敬的客户您好: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选择“研华(ADVANTECH)＂的产品,按照SJ/T11364《电
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志要求》

的规定,现将该产品的环保信息向您告知如下:

如果您的产品不会在中国地区生产或销售,此notice可忽略.

感谢您选择“研华 (ADVANTECH)＂的产品,按照SJ/T11364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志要求》的规定，现将
该产品的环保信息向您告知如下:

如果产品不在中国销售/安装，请忽略本通知。

品号 
型号名称

1130C 

部件名称
物质

产品中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产品中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印刷电路板
及其零组件

X O O O O O

螺丝类 X O O O O O

内存 X O O O O O

固态存储器 X O O O O O

风扇 X O O O O O

电源供应器 X O O O O O

O: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O：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
出GB/T 26572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X：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
超出GB/T 26572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企业说明:(对于超出标准的部分)

企业说明：（对于超出标准的部分）

填写的内容:

内容：

产品标签上的环保使用期限(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se 
Period, EPUP)标识表示在此期间内,在正常

操作条件下,产品中所含有害物质或成分不会发生泄漏和变
异。因而此类产品的使用不会导致

产品 
说明补充

任何严重的环境污染、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同时,不应
将此期间视为保修期或保证有效期。

产品标签上的环保使用期限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se Period, EPUP) 标识表示在此期间内，在正常操作条件
下，产品中所含有害物质或成分不会发生泄漏和变异，因而
此类产品的使用不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人身伤害或财产
损失。同时，不应将此期间视为保修期或保证有效期。

标签上带有污染控制标志的产品是可以回收的,不应随意进行
处理。

标签上带有污染控制标志的产品是可以回收的,不应
随意进行处理。

法律声明
Extreme Networks, Inc. 保留更改本文档及其网站中包含
的规格和其他信息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读者应随时咨询 
Extreme Networks 的代表，确定是否进行了此类更改。关
于本文档中描述或提及的硬件、固件、软件或任何规格，如
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商标
Extreme Networks 和 Extreme Networks 徽标均是 Ex-
treme Networks, Inc.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
注册商标。
本文档中提及的所有其他名称（包括任何产品名称）均为其
各自所有者的资产，且可能是其各自公司/业主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有关 Extreme Networks 商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extremenetworks.com/company/legal/trade-
marks/

版权所有 © 2024 Extreme Network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EMC 声明 -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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